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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ookmark: BookMark2]前言
本文件按照GB/T 1.1—2020《标准化工作导则  第1部分：标准化文件的结构和起草规则》的规定起草。
请注意本文件的某些内容可能涉及专利。本文件的发布机构不承担识别这些专利的责任。
本文件由济南市城乡水务局提出、归口并组织实施。
本文件起草单位：济南市城乡水务局、济南水务集团有限公司、山东大学政治学与公共管理学院。
本文件主要起草人：刘明翠、李伟、周维芳、高伟、詹勇、刘军、孟红、信晶、曹俊、曹现强、楼苏萍、苗红培。
[bookmark: BookMark4]

营商环境供水服务规范
[bookmark: _Toc24884218][bookmark: _Toc24884211][bookmark: _Toc17233333][bookmark: _Toc137395010][bookmark: _Toc26718930][bookmark: _Toc137844645][bookmark: _Toc137844995][bookmark: _Toc137844916][bookmark: _Toc137845078][bookmark: _Toc26986771][bookmark: _Toc17233325][bookmark: _Toc26648465][bookmark: _Toc26986530][bookmark: _Toc97191423][bookmark: _Toc137845318][bookmark: _Toc137845243]范围
[bookmark: _Toc17233326][bookmark: _Toc24884212][bookmark: _Toc17233334][bookmark: _Toc26648466][bookmark: _Toc24884219]本文件规定了济南市供水营商环境从规划建设到水表销户的全生命周期服务的术语和定义、规划建设、接水报装、稳定供水与水质保障、管网及设施维护、二次供水、经营服务、惠企服务、信息公开、投诉与诉求处理、应急处置、服务质量评价及组织保障等方面的要求。
本文件适用于济南市城市供水企业向客户提供全生命周期营商环境供水服务时应达到的要求。
[bookmark: _Toc137395011][bookmark: _Toc97191424][bookmark: _Toc137844646][bookmark: _Toc137844996][bookmark: _Toc26986772][bookmark: _Toc137845079][bookmark: _Toc137844917][bookmark: _Toc26986531][bookmark: _Toc137845319][bookmark: _Toc26718931][bookmark: _Toc137845244]规范性引用文件
下列文件中的内容通过文中的规范性引用而构成本文件必不可少的条款。其中，注日期的引用文件，仅该日期对应的版本适用于本文件；不注日期的引用文件，其最新版本（包括所有的修改单）适用于本文件。
GB 3838  地表水环境质量标准
GB 5749  生活饮用水卫生标准
GB 17051  二次供水设施卫生规范
GB/T 5750（所有部分）  生活饮用水标准检验方法
GB/T 14848  地下水质量标准
CJ/T 141  城镇供水水质标准检验方法
CJJ 207  城镇供水管网运行、维护及安全技术规程
CJJ/T 271  城镇供水水质在线监测技术标准
DB37/T 940  山东省城市公共供水服务规范
DB37/T 5243  直饮水工程技术标准
[bookmark: _Toc137395012][bookmark: _Toc97191425][bookmark: _Toc137844997][bookmark: _Toc137844647][bookmark: _Toc137845320][bookmark: _Toc137844918][bookmark: _Toc137845080][bookmark: _Toc137845245]术语和定义
下列术语和定义适用于本文件。

城市公共供水  urban public water supply
指城市供水企业以公共供水管道及其附属设施向单位和居民的生活、生产和其他各项建设提供用水。
[来源：DB37/T 940—2020，3.1，有修改]

供水设施  water supply installation
指专用水库、引水渠道、取水口、泵站、取水井群（井）、水厂、管网、阀门、结算水表、二次供水设施和其他附属设施。
[来源：DB37/T 940—2020，3.3]

供水水质  water supply quality
指城市公共供水及自建设施供水（二次供水、深度净化处理水）的水质。

二次供水 secondary water supply
指当生活饮用水对水压、水量的要求超过城市公共供水或自建设施供水管网能力时，通过储存、加压或深度处理和消毒等设施经管道进行供水的方式。
[来源：DB37/T 940—2020，3.4]

贸易结算水表  trade settlement water meter
指城市供水企业与用水单位、个人之间直接用于水费结算，并列入《中华人民共和国强制检定的工作计量器具明细目录》的计量器具。
[来源：DB37/T 940—2020，3.5，有修改]

应急停水  emergency water outage
指由于厂站供电线路、机组故障、不可抗力造成的供水管网漏水等引起的突发性停水。

计划停水 planned water outage
指因工程施工、设备维修、集中校验水表等因素而实施的有计划的停水行为。

营商环境  business environment
指企业等市场主体在市场经济活动中所涉及的体制机制性因素和条件。

供水全生命周期服务  water supply lifecycle service
指城市供水企业以客户需求为导向，提供从规划建设、接水报装，到稳定供水、水质保障、管网维护、抄表收费、更名过户、诉求处理等，直至水表销户的全生命周期服务活动。

前置服务 pre-service
指城市供水企业确定项目用水需求后，先行确定用水方案、办理行政审批手续、提前完成外线工程的服务行为。

客户管家  customer representative
指为客户提供一对一预约上门、解答咨询、协助申请、协调施工等各类接水报装服务的专职人员。
[bookmark: _Toc137844919][bookmark: _Toc137395013][bookmark: _Toc137845081][bookmark: _Toc137844648][bookmark: _Toc137844998][bookmark: _Toc137845321][bookmark: _Toc137845246]规划建设
[bookmark: _Toc137845082][bookmark: _Toc137844999][bookmark: _Toc137845322][bookmark: _Toc137844920][bookmark: _Toc137845247][bookmark: _Toc137395014][bookmark: _Toc137844649]管网前置建设
城市供水企业应结合区域控规编制、片区开发建设计划，做好厂站选址和规模设计，制定并完善区域供水设施规划。具体要求如下：
主动与项目建设单位及市政道路建设单位对接；
提前核实落地项目周边市政供水管网建设、运行相关信息；
提前进行项目用水工程图纸设计；
随道路建设同步铺设供水管道；
按照项目规划提前预留接水口；
提前完成接水外线工程。
[bookmark: _Toc137844650][bookmark: _Toc137845248][bookmark: _Toc137395015][bookmark: _Toc137845083][bookmark: _Toc137844921][bookmark: _Toc137845000][bookmark: _Toc137845323]投资界面延伸
城市供水企业应将城市公共供水管网建设至项目建筑区划红线。
[bookmark: _Toc137395016][bookmark: _Toc137844651][bookmark: _Toc137845001][bookmark: _Toc137845084][bookmark: _Toc137844922][bookmark: _Toc137845324][bookmark: _Toc137845249]接水报装
[bookmark: _Toc137844923][bookmark: _Toc137845085][bookmark: _Toc137845002][bookmark: _Toc137845325][bookmark: _Toc137395017][bookmark: _Toc137844652][bookmark: _Toc137845250]受理
城市供水企业应对接市政务服务平台、相关行政审批平台，实现工程建设项目信息的实时接收和受理。
城市供水企业应设置网上受理渠道，推进涉水业务“网（掌）上办”，实现全流程网办。
城市供水企业应改进线下受理服务，实现线下各供水服务网点均可受理业务，拓展服务可及性。
[bookmark: _Toc137845251][bookmark: _Toc137844924][bookmark: _Toc137844653][bookmark: _Toc137395018][bookmark: _Toc137845003][bookmark: _Toc137845086][bookmark: _Toc137845326]前置服务
[bookmark: _Toc137395019]查勘
城市供水企业应建立联合查勘机制，现场制定接水方案。
[bookmark: _Toc137395020]设计
城市供水企业应进行项目接水工程图纸设计。
[bookmark: _Toc137395021]预算
城市供水企业应提高业务办理效率，规范统一收费标准，降低接水成本。
[bookmark: _Toc137395022]签约
城市供水企业应与客户签订供用水合同，客户委托城市供水企业施工的，应签订相关建设协议。
城市供水企业应进行电子合同平台建设，实现合同的电子化签署、存档及查询。
[bookmark: _Toc137395023]缴费和施工
客户应按照建设协议约定缴纳施工费用。
城市供水企业施工范围包括：开合口、沟槽开挖、垫层铺设、管道安装、回填、井室砌筑、水表安装、竣工验收、水质检测等。
接水工程施工现场应遵循安全文明施工管理规范。
占掘路、占绿等审批手续可由城市供水企业代办，相关的规划、园林等部门对占掘路、占绿实行并联审批，对符合条件的工程实行告知承诺制和免审批备案制。
[bookmark: _Toc137844654][bookmark: _Toc137845004][bookmark: _Toc137395024][bookmark: _Toc137844925][bookmark: _Toc137845252][bookmark: _Toc137845087][bookmark: _Toc137845327]开栓通水
城市供水企业通过“前置服务”，将供水流程压缩为开栓通水1个环节，实现客户需要即通水。
[bookmark: _Toc137395025][bookmark: _Toc137844655][bookmark: _Toc137844926][bookmark: _Toc137845005][bookmark: _Toc137845088][bookmark: _Toc137845253][bookmark: _Toc137845328]快速接水服务
对无需办理占掘路、占绿审批的重点项目、应急工程、“六零”等接水项目，城市供水企业应提供快速接水服务。
城市供水企业应组织现场查勘、出具设计草图，同步进行工程施工、挂表，将接水业务全流程缩短至5日以内。
[bookmark: _Toc137844927][bookmark: _Toc137845006][bookmark: _Toc137845089][bookmark: _Toc137845254][bookmark: _Toc137845329][bookmark: _Toc137395026][bookmark: _Toc137844656]托管式服务
[bookmark: _Toc137395027]预约上门
获取客户需求后，客户管家应提前对接客户，为客户提供上门服务。
[bookmark: _Toc137395028]解答咨询
对客户提出的接水报装政策、程序、时限、资料等问题，客户管家应给予准确、全面、详细的解答。
[bookmark: _Toc137395029]代办申请
客户管家可现场指导客户填写《用水申请表》，代为客户申请。
[bookmark: _Toc137395030]送达协议
客户管家应将相关供用水合同、建设协议及发票（收据）等送达客户。
[bookmark: _Toc137395031]督办进度
客户管家应每日跟进项目进度，对进度缓慢或临近办理时限的环节进行督促，确保在时限内完成。
[bookmark: _Toc137395032]协调问题
客户管家应对内协调流程执行中各环节推进、配合、衔接中存在的困难、问题，对外协调与客户的各类问题。
[bookmark: _Toc137844657][bookmark: _Toc137844928][bookmark: _Toc137845090][bookmark: _Toc137845007][bookmark: _Toc137395033][bookmark: _Toc137845330][bookmark: _Toc137845255]“六零”服务
[bookmark: _Toc137395034]“零跑腿”
城市供水企业应安排“客户管家”全程上门服务。
[bookmark: _Toc137395035]“零资料”
城市供水企业可通过济南市工程建设项目审批管理系统、大数据平台获取新建项目信息，无需客户提报资料。
[bookmark: _Toc137395036]“零审批”
城市供水企业应直接上门进行现场查勘、供水方案制定及设计出图工作，无需任何审批环节。
[bookmark: _Toc137395037]“零费用”
简易低风险工程建设项目、市招商引资项目、中小微民营企业、外资（中外合资）企业供水接入项目等，其工程设计、材料、监理、施工由城市供水企业免费提供。
[bookmark: _Toc137395038]“零环节”
针对简易低风险工程建设项目、市招商引资项目、中小微民营企业、外资（中外合资）企业供水接入项目等，城市供水企业应提前完成外线工程，为客户提供“零环节无感”服务。
[bookmark: _Toc137395039]“零时间”
城市供水企业应前置查勘、设计、施工，使之达到供水条件，客户需要用水时即时开栓通水。
[bookmark: _Toc137845256][bookmark: _Toc137845091][bookmark: _Toc137845331][bookmark: _Toc137395079][bookmark: _Toc137844929][bookmark: _Toc137844658][bookmark: _Toc137845008][bookmark: _Toc137395040]惠企服务
[bookmark: _Toc137395080]支持公益机构发展
具备分表计量施工条件的公益机构，城市供水企业应做好水表分户服务，实现按照实际用水性质计收水费。
不具备分表计量施工条件的公益机构，由城市供水企业与客户签订用水合同和差价收费协议，加装二级贸易结算水表，用于不同用水性质用户的水费计收，从低计价，收取差价。
具备分表计量施工条件的托育机构，其分表工程设计、材料、施工等由城市供水企业免费提供。
[bookmark: _Toc137395083]公益机构在关停、搬迁或改变用水性质时，应及时告知城市供水企业，保障城市供水企业对水费收取计量工作的规范管理。
[bookmark: _Toc137395084]“成本式”预算
针对各类市场主体新装单表项目，应实行成本式接水预算，免费进行图纸设计，以降低企业建设投资成本。
[bookmark: _Toc137395085]延迟缴费
针对重点项目、应急工程，因不可抗力暂时不能提供相关手续但又急需开工建设的企业，城市供水企业可提供“延迟缴费”服务，实现先通水后缴费，并联推进工程施工。
[bookmark: _Toc137845332][bookmark: _Toc137845092][bookmark: _Toc137844659][bookmark: _Toc137845257][bookmark: _Toc137845009][bookmark: _Toc137844930]延伸服务
城市供水企业可提供红线内供水设施委托建设施工业务。
项目的红线内自建供水设施的容量、选址和布局等，城市供水企业可为客户无偿提供技术指导。
分户计量装置以内的客户专有设施养护、更新改造、管道劈裂、管件焊口开裂等，城市供水企业可为客户提供表内有偿（成本式）代维服务。
分户计量装置以内的客户供水管线，城市供水企业可为客户提供有偿（成本式）漏水检测服务。
[bookmark: _Toc137845333][bookmark: _Toc137844931][bookmark: _Toc137845093][bookmark: _Toc137845258][bookmark: _Toc137844660][bookmark: _Toc137395041][bookmark: _Toc137845010]稳定供水与水质保障
[bookmark: _Toc137844932][bookmark: _Toc137845094][bookmark: _Toc137844661][bookmark: _Toc137395042][bookmark: _Toc137845259][bookmark: _Toc137845011][bookmark: _Toc137845334]供水水量与保障
供水水量与保障应符合《山东省城市公共供水服务规范》DB37/T 940中相关条款规定要求。
[bookmark: _Toc137395043][bookmark: _Toc137844933][bookmark: _Toc137845012][bookmark: _Toc137845095][bookmark: _Toc137845260][bookmark: _Toc137845335][bookmark: _Toc137844662]供水水质与检测
[bookmark: _Toc137395044]水质标准和水源
供水水质与供水水源应符合《山东省城市公共供水服务规范》DB37/T 940中相关条款规定的要求。
当水源水质不符合要求时，不宜作为供水水源；若限于条件需加以利用时，水源水质超标项目经净化后，应达到《生活饮用水卫生标准》GB 5749的要求。
[bookmark: _Toc137395045]水质检验和监测
水质的检验方法应按《生活饮用水标准检验方法》GB/T 5750、《城镇供水水质标准检验方法》CJ/T 141等标准执行；未列入上述检验方法标准的项目检验，可采用其他等效分析方法，但应进行适用性检验。
城市供水企业应建立水质检验室，配备与供水规模和水质检验项目相适应的检验人员和仪器设备，并负责检验水源水、净化构筑物出水、出厂水和管网水的水质，必要时应抽样检验客户售水。
水质检验项目、检验频率及合格率按《生活饮用水卫生标准》GB5749执行。
自建设施供水和二次供水单位应确保供水水质符合《生活饮用水卫生标准》GB5749要求。
水质监测应按《地表水环境质量标准》GB 3838、《地下水质量标准》GB/T 14848、《生活饮用水卫生标准》GB 5749分类执行。
城市供水企业应在水厂及供水管网中建立水质在线监测系统。在线监测点设置、监测指标及频率应符合《城镇供水水质在线监测技术标准》CJJ/T 271 中的相关要求。
城市供水主管部门应加强对自建设施供水单位的监督和检查。
[bookmark: _Toc137395046]水质安全与管控
城市供水企业和自建设施供水单位，应依据有关标准，对饮用水源水质定期监测和评价，建立水源水质资料库。
城市供水企业应建立水质检测结果的日报、月报、年报及水质异常应急报告制度。水质检测报表应按有关规定报送当地城市供水主管部门和卫生健康主管部门。
当供水水质出现异常和污染物质超过有关标准时，城市供水企业要加强水质监测频率，并应及时报告城市供水主管部门和卫生健康主管部门。
水厂、输配水设施和二次供水设施管理单位，应建立相应的生产、水质检验和管理制度，确保供水水质符合《生活饮用水卫生标准》GB5749要求。
当供水水源水质或供水设施发生重大污染事件时，城市供水企业或自建设施供水单位应及时采取有效措施。
当发生不明原因的水质突然恶化及水源性疾病爆发事件时，城市供水企业或自建设施供水单位除立即采取应急措施外，应立即报告当地供水主管部门及当地卫生健康主管部门。
城市供水企业、自建设施供水和二次供水设施管理单位应依据《生活饮用水卫生标准》GB5749和国家有关规定，对设施进行维护管理，确保供水水质符合标准要求。
[bookmark: _Toc137844663][bookmark: _Toc137845013][bookmark: _Toc137395047][bookmark: _Toc137844934][bookmark: _Toc137845096][bookmark: _Toc137845336][bookmark: _Toc137845261]供水水压与监测
供水水压与监测执行《山东省城市公共供水服务规范》DB37/T 940中相关条款的规定。
由于工程施工、管道维修或检修等原因需计划性停水或者降低水压，城市供水企业应提前48小时通知受影响的客户，按时恢复供水，并再次通知客户。
[bookmark: _Toc137395048][bookmark: _Toc137844664][bookmark: _Toc137845097][bookmark: _Toc137845262][bookmark: _Toc137845014][bookmark: _Toc137845337][bookmark: _Toc137844935]城市供水管网及设施维护
[bookmark: _Toc137845338][bookmark: _Toc137395049][bookmark: _Toc137845015][bookmark: _Toc137845098][bookmark: _Toc137845263][bookmark: _Toc137844665][bookmark: _Toc137844936]城市公共供水设施维护
城市供水企业应对全市DN100以上阀门的运行情况进行检查、养护和维修，确保城市供水管网安全运行，抢修时能快速止水。
城市供水企业应定期对市政消防栓进行维修保养、刷漆放水，做到开关灵活，确保消防用水安全。
城市供水企业应对城市窨井盖定期进行检查、维护、整治，消除安全隐患。
加压站及二次供水设施管理单位应建立健全操作运行、维护保养、巡视检查、水质管理及安全管理等各项规章制度。
城市供水企业应建设完善远传水表管理系统和分区计量管理系统，制定漏损控制考核办法，主动开展漏损控制工作，摸排情况并进行修复。
其它城市公共供水设施维护内容执行《山东省城市公共供水服务规范》DB37/T 940中相关条款的规定。
[bookmark: _Toc137844937][bookmark: _Toc137845016][bookmark: _Toc137845099][bookmark: _Toc137844666][bookmark: _Toc137845264][bookmark: _Toc137845339][bookmark: _Toc137395050]贸易结算水表的维修与更换
水表首次使用时应实行强制检定。
城市供水企业应加强贸易结算水表的日常巡查，应及时更换污损、影响计量的水表。
新装水表、周期及故障换表后首次抄表时，需检查贸易结算水表的工况并做记录，确认水表工况正常、无计量问题可继续使用；经检查确定水表故障应立即更换。
水表故障应由城市供水企业现场认定，经认定的故障贸易结算水表，换表人员到达现场后应张贴《换表通知单》，核对户名、地址、表址、口径、抄表止度等，联系客户到场，并请客户签字认可后换表。
[bookmark: _Toc137395051][bookmark: _Toc137844667][bookmark: _Toc137845017][bookmark: _Toc137845100][bookmark: _Toc137845265][bookmark: _Toc137845340][bookmark: _Toc137844938]计划停水、应急停水及供水管网漏水抢修
[bookmark: _Toc137395052]计划停水
城市供水企业在实施停水作业前应确定停水区域，包括停水的四至范围或具体街道名称及居民小区名称等，最大限度减少受影响范围。
城市供水企业应通过官网、媒体等多种渠道，发布公告，并做好客户停水信息的咨询答复工作。
停水实施部门应提前24小时以书面、电话、短信或登门等方式下达停水通知，以便客户贮水备用。
影响范围较大、时间较长的计划停水应提前48小时通过媒体发布公告。
城市供水企业应按照通知时间准时停水和恢复供水，以客户家中停水或无水为准，无特殊情况不进行延时。
计划（降压）停水时间超过24小时，城市供水企业应采取向停水范围内的居民集中居住区送水、利用市政消防栓取水等临时供水措施；停水时间未超过24小时，应依据客户诉求提供送水等增值服务。
[bookmark: _Toc137395053]应急停水
对于突发性停水，城市供水企业应做到：
1. 接到供水管网漏水信息30分钟内赶到事故现场，核实情况；
1. 做好相应止水抢修准备工作；
1. 按停水面积最小原则制定抢修停水方案；
1. 及时发布停水信息。
[bookmark: _Toc137395054]供水管网漏水抢修
城市供水企业应建立抢修机制，配置24小时报漏抢修电话和专业抢修人员，接到漏水或供水管网漏水报告后，应安排专业技术人员30分钟内到达现场处理，抢修到位及时率应达100%。
直径≤500 mm的供水管道抢修应在24小时内恢复供水；直径＞500 mm的应在48小时内恢复供水，预计对客户或交通造成较大影响的计划停水施工应在夜间实施。
到达现场后，城市供水企业应立即安放施工围挡和施工警示标志（LED灯、警示带、警示冒锥等），保证夜间抢修现场照明等安全防护措施到位。
城市供水企业应安排专业人员现场查勘排查故障原因，确定漏水口径，对现场电信、电力、煤气、污水管、其他暗管排查清楚。
判断需停水抢修的，城市供水企业应准确排查所停阀门个数、口径及停水范围、大致影响客户数量，并发布停水公告。
城市供水企业应实现抢修施工安全防护措施到位，不野蛮施工、不乱堆垃圾、不随意排水、不扰民、不返工。
维修完毕后，城市供水企业应根据抢修管网的运行情况及来水方向，进行必要的放水冲洗工作。
联系受影响客户确认水质、水压正常后（夜间除外），城市供水企业应清理施工现场。
工作坑回填到位后，城市供水企业应清理施工现场土渣等废弃物，清理现场路面，做到工完料清。维修完毕当日应通知市政部门硬化路面（夜间除外）。
[bookmark: _Toc137395055]不停水抢修
城市供水企业应加大对大口径管线不停水抢修及其他供水抢修方面的新产品、新技术开发及引进。
城市供水企业应实时监控供水设施，及时监测因发生供水故障而造成的停水，准确判断故障位置和类型，及时提供停水相关信息，保障不停水抢修。不停水维修率应达到90%（供水管网漏水除外）。
[bookmark: _Toc137395056][bookmark: _Toc137844668][bookmark: _Toc137844939][bookmark: _Toc137845018][bookmark: _Toc137845266][bookmark: _Toc137845101][bookmark: _Toc137845341]二次供水
[bookmark: _Toc137395057][bookmark: _Toc137845102][bookmark: _Toc137845267][bookmark: _Toc137845342][bookmark: _Toc137844940][bookmark: _Toc137844669][bookmark: _Toc137845019]水质与水压
二次供水水质应符合《生活饮用水卫生标准》GB 5749 规定。
二次供水系统的供水水压应符合《二次供水工程技术规程》CJJ 140规定，并符合供用水合同（协议）的约定。
[bookmark: _Toc137844670][bookmark: _Toc137844941][bookmark: _Toc137845268][bookmark: _Toc137845103][bookmark: _Toc137395058][bookmark: _Toc137845020][bookmark: _Toc137845343]供水设施
储水设施应符合《二次供水设施卫生规范》GB 17051相关规定，每半年进行清洗消毒和水质检测。
二次供水设施日常应封闭式管理。
二次供水设施内应配备相应的安全防护应急器材。
二次供水设施应配备运行管理人员，人员应符合《二次供水设施卫生规范》GB 17051的相关规定。
二次供水设施应定期进行巡检，巡检方式包括人工巡检和远程巡检。
使用的涉水产品应取得卫生许可批件。
[bookmark: _Toc137844942][bookmark: _Toc137845021][bookmark: _Toc137845104][bookmark: _Toc137845344][bookmark: _Toc137844671][bookmark: _Toc137845269][bookmark: _Toc137395059]运营管理
应具备操作、维护、保养制度，包括操作规范、故障处理、安全生产、保养维护和设备设施检修等内容。
建立健全二次供水卫生管理制度。
根据作业活动及设备设施应建立健全安全操作规程，操作人员经培训并考试合格后方可上岗工作。
应定期组织有关人员开展安全教育。
运行维护管理单位应编制突发事件应急预案，并定期组织演练。
[bookmark: _Toc137845345][bookmark: _Toc137395060][bookmark: _Toc137844943][bookmark: _Toc137845022][bookmark: _Toc137845270][bookmark: _Toc137844672][bookmark: _Toc137845105]经营服务
[bookmark: _Toc137844944][bookmark: _Toc137845023][bookmark: _Toc137845106][bookmark: _Toc137845346][bookmark: _Toc137395061][bookmark: _Toc137844673][bookmark: _Toc137845271]窗口服务
[bookmark: _Toc137395062]网点设置
市级政务服务大厅及供水、供电、供气、供暖、通信运营商营业网点应设立共享营业厅，实现水电气暖信报装业务无差别受理，一窗通办。
[bookmark: _Toc137395063]服务环境
外观统一
营业网点环境应保持整体风格鲜明、统一、醒目、整洁。
设施齐全
营业网点应设有书写台、宣传资料架、意见箱、老花镜、饮水机等，为客户提供便利。
有条件的网点应增设复印机、POS机、自动查询交费机，方便客户现金支付或进行电子支付。
功能完善
功能区域应划分合理，受理收费、更名过户、报装等业务，设置洽谈室、自助服务区为客户提供服务。
[bookmark: _Toc137395064]业务办理
城市供水企业应积极践行客户至上理念，提供便捷可及的业务办理服务。
[bookmark: _Toc137845347][bookmark: _Toc137845272][bookmark: _Toc137395065][bookmark: _Toc137844674][bookmark: _Toc137844945][bookmark: _Toc137845024][bookmark: _Toc137845107]智能表应用
[bookmark: _Toc137395066]智能表抄表
城市供水企业应做好智能表准确计量和实时传数，实现智能表自动化抄表，对客户“免打扰”。
[bookmark: _Toc137395067]智能表水量实时监控
[bookmark: _Toc137395068]城市供水企业应通过智能表水量的实时监控及时发现水量波动较大的客户，及时提醒客户查找水量异常原因。
智能表数据实时查询
使用智能表计量的客户可通过城市供水企业官网实时查看用水流量数据，实现智能抄表服务的双向感知。
[bookmark: _Toc137844675][bookmark: _Toc137395069][bookmark: _Toc137845273][bookmark: _Toc137845025][bookmark: _Toc137845348][bookmark: _Toc137845108][bookmark: _Toc137844946]收费
[bookmark: _Toc137395071]服务方式
城市供水企业应实现客户办理缴费、涉表业务“零跑腿”，通过“掌上办”“网上办”“e+平台”“10分钟生活圈”等实现线上线下服务融合。
[bookmark: _Toc137395072]水费催缴
城市供水企业应提供提醒缴纳水费服务，向逾期未缴纳水费的客户投递或张贴催缴水费通知单。
客户逾期未缴纳水费，应在催缴水费同时，告知客户自逾期之日按合同约定承担逾期缴费违约金。
[bookmark: _Toc137395073]单据送达
单据主要包括水费缴费通知单、催缴水费通知单、停水通知等，工作人员应将单据投递或张贴至客户登记的用水地址处。
[bookmark: _Toc137395074]电子发票申领
客户缴费成功后，可通过城市供水企业官方网站、企业App、微信公众号等途径申领电子发票。
[bookmark: _Toc137845109][bookmark: _Toc137845026][bookmark: _Toc137845274][bookmark: _Toc137395075][bookmark: _Toc137844676][bookmark: _Toc137844947][bookmark: _Toc137845349]更名过户
[bookmark: _Toc137395077]受理范围
市区供水范围内客户因用水方主体改变，向供水企业申请变更用水户名称的业务。
城市供水企业注册客户应为申请过户水表无违章、无欠费、无房屋产权纠纷、非司法诉讼期间、水表在线正常抄收的合法客户。
业务办理
城市供水企业应依据济南市相关规定为客户办理更名过户业务。
[bookmark: _Toc137395076]9.4.3   二手房买卖转移登记与“水电气暖”联合过户
客户办理不动产登记业务时，可通过市级政务服务网同步办理供水、供电、热力、燃气过户业务。
[bookmark: _Toc137395078][bookmark: _Toc137845110][bookmark: _Toc137845350][bookmark: _Toc137844948][bookmark: _Toc137845275][bookmark: _Toc137844677][bookmark: _Toc137845027]水表销户
各营业网点受理客户撤停申请，应审核相关内容是否符合撤停条件。
审查合格的客户，换表员应在接单后两日内现场撤表；现场落实存在房屋纠纷和司法机关已立案的不应予以撤停，并将受理申请退回受理部门。
撤表时应现场落实有无违章用水，撤停水表并拍摄现场表井照片，同时应告知客户需出清撤表水量，并请客户在撤表流转单签字确认。
水表拆除后应对表井内进水管线进行掐管，为杜绝撤表后违章用水，应根据现场实际情况和客户诚信程度将表前闸门更换为加密闸门并关闭。
[bookmark: _Toc137845111][bookmark: _Toc137845276][bookmark: _Toc137844678][bookmark: _Toc137845028][bookmark: _Toc137844949][bookmark: _Toc137845351][bookmark: _Toc137395086]智慧水务建设
城市供水企业应建设基于智能厂站、科学调度、智慧管网、智慧营销、智能客服为一体的，面向客户的全链条智慧水务管理与服务体系，采用大数据、物联网、5G+、云计算、智能水表、水质压力实时在线检测等技术，完善“网上办、码上办”供水服务渠道，不断提升与用户的双向感知能力。
[bookmark: _Toc137845112][bookmark: _Toc137845352][bookmark: _Toc137844679][bookmark: _Toc137845029][bookmark: _Toc137845277][bookmark: _Toc137844950]信息公开
[bookmark: _Toc137845030][bookmark: _Toc137844951][bookmark: _Toc137844680][bookmark: _Toc137845113][bookmark: _Toc137845353][bookmark: _Toc137845278][bookmark: _Toc137395087]公开内容
[bookmark: _Toc137395088]单位概况
城市供水企业概况包括单位性质、规模、经营范围、注册资本、办公地址、营业场所、联系方式、相关服务等信息，单位领导姓名，单位组织机构设置及职能等。
[bookmark: _Toc137395089]服务信息
供水销售价格，维修及相关服务价格标准，有关收费依据。
供水申请报装工作程序。
供水服务范围，供水缴费、维修及相关服务办理程序、时限、网点设置、服务标准、服务承诺、便民措施和惠企政策。
计划类施工停水及恢复供水信息、抄表计划信息。
供水厂出厂水和管网水水质信息。
供水设施安全使用常识和安全提示。
咨询服务电话、报修和监督投诉电话。
[bookmark: _Toc137395090][bookmark: _Toc137844681][bookmark: _Toc137844952][bookmark: _Toc137845114][bookmark: _Toc137845031][bookmark: _Toc137845354][bookmark: _Toc137845279]公开方式
网站、营业网点公布或查询。
微信公众号、企业App等自媒体平台公布或查询。
热线电话询问。
电视、报纸及其他媒体。
其他便于公众及时准确获得信息的形式。
[bookmark: _Toc137845115][bookmark: _Toc137395091][bookmark: _Toc137844953][bookmark: _Toc137845280][bookmark: _Toc137845355][bookmark: _Toc137845032][bookmark: _Toc137844682]信息公开时限
原则上自信息形成或者变更之日起20个工作日内予以公开，并根据实际情况动态调整。
紧急信息即时公开，法律、法规和有关规定对信息公开的期限另有规定的，从其规定。
[bookmark: _Toc137845033][bookmark: _Toc137844954][bookmark: _Toc137845356][bookmark: _Toc137845281][bookmark: _Toc137844683][bookmark: _Toc137395092][bookmark: _Toc137845116]“交互式”公开
城市供水企业通过企业网站、企业App、微信公众号等开设客户自助服务功能，包括信息公开内容查询、政策查询、业务办理、业务办理进度查询、维修申报、投诉、供水开放日预约等栏目。
[bookmark: _Toc137844684][bookmark: _Toc137845034][bookmark: _Toc137395093][bookmark: _Toc137845117][bookmark: _Toc137844955][bookmark: _Toc137845357][bookmark: _Toc137845282]投诉与投诉处理
[bookmark: _Toc137395094][bookmark: _Toc137845035][bookmark: _Toc137845118][bookmark: _Toc137845358][bookmark: _Toc137845283][bookmark: _Toc137844685][bookmark: _Toc137844956]投诉受理渠道及流程
[bookmark: _Toc137395095]受理渠道
客户投诉渠道包括热线电话、网络渠道、客户“三来”、现场检查、12345热线及上级部门转派。
[bookmark: _Toc137395096]受理流程
制定投诉处理流程及办法并予以公布。客户投诉应进行闭环处理，从接报到完成应有必要的流程手续。

[image: ]
客户投诉处理流程图
[bookmark: _Toc137395097][bookmark: _Toc137845359][bookmark: _Toc137845119][bookmark: _Toc137845284][bookmark: _Toc137844686][bookmark: _Toc137844957][bookmark: _Toc137845036]投诉回应期限
工作人员在接到投诉后应20分钟内与客户联系对接，投诉件应在2日内办结。
接到水源污染事故、安全供水突发事故或同一区域24小时内发生同类水质问题投诉10次及以上时，应按应急预案逐级报告。
[bookmark: _Toc137845285][bookmark: _Toc137844687][bookmark: _Toc137845360][bookmark: _Toc137844958][bookmark: _Toc137845120][bookmark: _Toc137395098][bookmark: _Toc137845037]投诉考核与监督
城市供水企业应对客户投诉问题的响应、回复、落实整改等全过程实施监督考核。
[bookmark: _Toc137395099][bookmark: _Toc137845121][bookmark: _Toc137844959][bookmark: _Toc137845038][bookmark: _Toc137845286][bookmark: _Toc137844688][bookmark: _Toc137845361]投诉回访
客户投诉处理回复后，应安排专人负责对处理过程和处理结果进行回访并填写记录。
经回访客户满意的事项应予以结案。
经回访客户仍不满意的应进行升级督办，按责任部门回复最终结果再次回访。
客户的投诉应建立投诉台账，并保证台账规范性。
[bookmark: _Toc137845039][bookmark: _Toc137845122][bookmark: _Toc137844960][bookmark: _Toc137845287][bookmark: _Toc137395100][bookmark: _Toc137844689][bookmark: _Toc137845362]应急处置
[bookmark: _Toc137844690][bookmark: _Toc137845123][bookmark: _Toc137845040][bookmark: _Toc137845288][bookmark: _Toc137845363][bookmark: _Toc137844961][bookmark: _Toc137395101]安全预防
城市供水企业应加强风险隐患排查，制定管控措施及整改措施并落实到位。
[bookmark: _Toc137845289][bookmark: _Toc137845124][bookmark: _Toc137395102][bookmark: _Toc137845364][bookmark: _Toc137845041][bookmark: _Toc137844962][bookmark: _Toc137844691]应急准备
城市供水企业应建立突发事件应急指挥机构。
城市供水企业应加强应急抢险救援队伍建设，按照国家有关规定对应急救援人员进行培训。
城市供水企业应加强各类应急资源的管理，建立应急资源储备制度，定期对各类应急资源进行普查。
城市供水企业应做好备用物资器材和生产资料的储备与管理，并根据实际情况及时予以补充和更新，保证储备物资始终处于完好与充足状态。
城市供水企业应编制本企业突发事件应急预案及各类专项突发事件应急预案，包括但不限于下列预案：
1. 供水突发事件应急预案；
1. 水源、供水设施防投毒应急预案；
1. 水质事故处理应急预案；
1. 危险化学品泄露应急预案；
1. 供水管网抢修应急预案；
1. 断电事故应急预案；
1. 自然灾害等引起供水设施设备事故应急预案；
1. 反恐怖、反暴力应急预案。
[bookmark: _Toc137845042][bookmark: _Toc137844963][bookmark: _Toc137845125][bookmark: _Toc137844692][bookmark: _Toc137395103][bookmark: _Toc137845290][bookmark: _Toc137845365]应急监测
城市供水企业应建立供水突发事件监测预警体系，通过专业监测、日常巡查、视频监控、基层单位上报、公众投诉等多种渠道收集信息。
城市供水企业应在气象、地震、自然资源和规划等部门发布自然灾害预警后，对重点部位、危险源进行持续性监测，有针对性地提出防范工作要求。
[bookmark: _Toc137845291][bookmark: _Toc137844693][bookmark: _Toc137395104][bookmark: _Toc137844964][bookmark: _Toc137845043][bookmark: _Toc137845126][bookmark: _Toc137845366]应急处理
[bookmark: _Toc137395105]先期处置
城市供水突发事件发生后，供水企业应立即启动相关预案的应急响应，调动相关专业救援队伍进行先期处置，控制事态发展。
[bookmark: _Toc137395106]分级响应
城市供水企业根据供水突发事件性质和可能造成的危害程度、影响范围、人员及财产损失等情况，实施分级响应。
[bookmark: _Toc137395107]应急联动
城市供水企业应建立应急联动机制，明确信息共享、队伍及资源调动程序等，确保快速、有序、协同应对突发事件。
[bookmark: _Toc137845127][bookmark: _Toc137395108][bookmark: _Toc137844694][bookmark: _Toc137845292][bookmark: _Toc137845044][bookmark: _Toc137844965][bookmark: _Toc137845367]服务质量评价
[bookmark: _Toc137845045][bookmark: _Toc137845293][bookmark: _Toc137845128][bookmark: _Toc137845368][bookmark: _Toc137844695][bookmark: _Toc137844966][bookmark: _Toc137395109]社会监督员
城市供水主管部门或供水企业应建立供水营商环境社会监督体系，组建体验官团队参与实践调研，持续提升供水全生命周期服务水平。
[bookmark: _Toc137395110][bookmark: _Toc137845046][bookmark: _Toc137844696][bookmark: _Toc137845369][bookmark: _Toc137845294][bookmark: _Toc137844967][bookmark: _Toc137845129]电话回访
工程竣工挂表后，城市供水企业应于3个工作日内回访客户接水过程情况。
城市供水企业对回访及满意度调查过程中客户提出的建议及投诉，应在2个工作日内处理。对在规定处理期限内不能解决的投诉，应向客户说明原因，并提出进一步解决的措施和时限。
[bookmark: _Toc137844697][bookmark: _Toc137845130][bookmark: _Toc137845047][bookmark: _Toc137845295][bookmark: _Toc137845370][bookmark: _Toc137844968][bookmark: _Toc137395111]走访座谈
城市供水企业应通过上门走访或组织座谈会等形式主动与客户对接，听取客户对供水服务的意见和建议。
对于工商企业、较大社区（小区），特别是新用户或反映问题比较多的用户，应采取上门走访、面对面答疑方式，听取诉求与建议。
[bookmark: _Toc137395112][bookmark: _Toc137845131][bookmark: _Toc137845048][bookmark: _Toc137844969][bookmark: _Toc137845371][bookmark: _Toc137845296][bookmark: _Toc137844698]监督检查
[bookmark: _Toc137395113]监督事项
[bookmark: _Toc137395114]城市供水主管部门应围绕客户接水和用水体验，对城市供水企业全生命周期营商环境优化工作进行监督检查。
监督方式
[bookmark: _Toc137395115]城市供水主管部门通过常态化监督、实地走访、联合监督等方式进行督导检查。
监督整改
对检查中发现的、客户反馈的、媒体曝光的流程不优、环节繁琐、时限过长、费用不合理、服务水平低等问题，城市供水主管部门应明确责任部门、完成时限，跟踪整改问效。
责任追究
对破坏营商环境的行为，按照有关规定实施责任追究。
[bookmark: _Toc137844970][bookmark: _Toc137845372][bookmark: _Toc137845297][bookmark: _Toc137395116][bookmark: _Toc137844699][bookmark: _Toc137845132][bookmark: _Toc137845049]组织保障
[bookmark: _Toc137845050][bookmark: _Toc137845133][bookmark: _Toc137844971][bookmark: _Toc137845298][bookmark: _Toc137845373][bookmark: _Toc137844700][bookmark: _Toc137395117]一体化部门
城市供水企业可成立专门负责客户发展、接水业务办理、营商环境优化的部门，一口对外、一门办理，实现接水报装业务全流程“一体化”。
[bookmark: _Toc137395118][bookmark: _Toc137845134][bookmark: _Toc137845374][bookmark: _Toc137844972][bookmark: _Toc137845299][bookmark: _Toc137844701][bookmark: _Toc137845051]政企协同
城市供水主管部门应在本市范围内建立跨区域跨层级跨部门的协调机制，协调配合供水全生命周期营商环境优化工作。
城市供水主管部门应围绕营商环境优化，推进业务办理入驻市（区、县）政务服务大厅综合窗口、数据接入市政府政务区块链。
[bookmark: _Toc137844973][bookmark: _Toc137844702][bookmark: _Toc137845052][bookmark: _Toc137845375][bookmark: _Toc137395119][bookmark: _Toc137845135][bookmark: _Toc137845300]与供电、供气、供暖企业协同
城市供电、供气、供暖企业及行业主管部门应积极推动水电气暖业务系统整合与数据集成，促进市政公用基础设施报装一体化，促进市政公用服务领域集成式改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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